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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简述 

2011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

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 号文）（“六号文”），于 2011 年 3 月 5日正式实施。六号文明确

规定，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

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如果认定并购交易对国家安全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联席会议

应要求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终止并购交易，或通过转让股权、资产等措施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1、并购安全审查范围 

(1)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

的其他单位； 

(2)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

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 

值得注意的是，六号文规定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比十号令（即《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明确的范围要广，既包括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增

资或购买并运营境内企业资产，也包括“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股东的股权，或认

购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增资”。另外，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金融机构的安全审查不适用六号文，有待

另行规定。 

六号文未说明何谓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

装备制造；一般来说，粮油、糖、棉花、水、电、石油、天然气、公路运输、通信、电网、水利等

均可能被纳入。 

根据六号文，外国投资者取得实际控制权是指：(1)外国投资者及其控股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并

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在 50%以上；(2)数个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在 50%以上；(3)

持有的股份总额不足 50%，但享有的表决权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或者(4)其他导致境内企业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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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审查程序 

联席会议具体承担安全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由国务院领导、发改委和商务部牵头，联合并购项目所

涉及的行业相关部门组成。商务部负责受理审查申请。除了外国投资者自行提出安全审查申请外，

其他第三方，如目标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也可向商务部提出

安全审查建议，由联席会议决定是否启动审查。但联席会议根据第三方建议启动审查存在诸多操作

上的不明确性。如根据六号文规定，尚不清楚联席会议是仅根据第三方提供文件决定启动安全审查

还是会主动审查，核实所涉交易的细节并要求交易方配合审查。 

安全审查分为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两个阶段。一般性审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期

限累计可达 30 个工作日，约 6 周的时间。一般性审查后认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方会启动特别审查。

六号文规定，特别审查在 60 个工作日内（约 12 周）结束。但若在特别审查过程中，联席会议意见

存在重大分歧，则报请国务院决定。六号文对国务院决定期限无明确规定。一般审查和特别审查的

结果由联席会议书面通知商务部，并由商务部书面通知外国投资者。在安全审查过程中，外国投资

者可向商务部申请修改交易方案或撤销并购交易。具体审查流程请见下图： 

 

3、总结 

六号文的出台保护了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也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在部分行业的并购成

本。六号文仅对审查范围和审查程序做了概要性的规定，许多操作性的规定仍未明确。具体的操作

和申请文本的准备取决于商务部的进一步解释和实践中的操作。而第三方建议审查制度是否会被竞

争对手恶意利用从而阻碍正常交易进展也取决于联席会议开展该第三方建议审查制度的实践。同

时，六号文规定，安全审查制度仅针对外资并购，并未涵盖新设涉及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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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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